緊急應變聯絡通報電話          緊急應變要領
	 eq \o\ad(機  關 、 單  位,　　　　　　　　　　　)
	電    話

	總機
	9

	校安中心
	2271-2274
04-26338000

	警衛室
	1788、1789
04-26525855

	安環室
	2250-2253

	衛保組
	1460-1465

	系主任： 
	

	系安衛負責人： 
	

	實驗室、研究室負責人：
	

	安環室主任：王俊欽
	2250

	安環室組員：戴宜玲
	2252

	衛保組組長：廖芬玲
	1460

	系急救人員：
	

	台中市環保局
	(04)23280380

	台中市衛生局
	(04)25265394

	台中市勞動檢查處
	(04)22289111#36808

	台中市警察局
	119、(04)23289100~9

	沙鹿消防隊
	110、(04)26314471

	明秀派出所
	119、(04) 26314309

	中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04)2568 4546

	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0800-899-690

(04)2568-9082

	光田綜合醫院-向上院區
	(04)26625111
急診室(04)2662511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急診室轉3699

	澄清綜合醫院
	(04)24632000

	中國附設醫院
	(04)22052121

	中山附設醫院
	(04)24739595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0800-557-995
04-26581919

	國軍台中陸軍總醫院
	(04)23934191

	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彰化秀傳醫院
	(04)7256166


更新日期：114年2月1日





火災應變：


1.通報。


2.判斷火災類型。


3.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4.救災。


爆炸應變：


1.通報。


2.判斷何物引起爆炸。


3.排除再爆炸源頭。


4.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氣體洩露：


1.通報。


2.判斷何種氣體外洩。


3.排除繼續洩露源頭。


4.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5.救災。


液體洩露：


1.通報。


2.判斷何種液體外洩。


3.排除繼續洩露源頭。


4.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5.救災。


生物安全事故：


1.通報。


2.判斷意外類型。


3.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4.救災。


人員災害應變：


1.燒(燙)傷：沖、脫、泡、蓋、送。


2.中毒：供給新鮮空氣(氧氣)、催吐、人工呼吸、心肺復甦、送 醫。


逃生原則：


1.避開火、熱、煙場所。


2.不搭電梯、不跳樓。


3.儘可能往地面或往上風處逃。


4.保持鎮定、不爭先恐後。


5.於指定場所集合點名。


滅火原則：


1.取適用之滅火器。


2.在上風處。


3.移開可燃物品。


4.關閉電源。


5.注意回火。


感電處理原則：


1.通報。


2.用乾燥物移開電源或關閉電源。


3.救災(人員急救)  


4.送醫。








